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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013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7,870,52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17%；本次解

除限售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20,122,4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15%；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 

 

一、公司股本及股份发行情况 

1、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科技”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190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 万

股，并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为 7,500 万股，公开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 

2、2012 年 5 月 25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2.70 元人民币现金）；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转

增后总股本增至 15,000 万股。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毛肖

林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479 号）核准，公司

实施了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1）公司向毛肖林、洪晨耀、南海创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群策群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群策

群力”）共发行 53,200,000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3.43 元/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深圳市

深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越光电”）85.12%股权，上述股份已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登记手续，上市日为

2013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由 150,000,000 股增加至 203,200,000 股。 

（2）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8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共计 22,625,711 股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29 元/股，用于支付购买毛肖林、洪晨耀、南

海创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群策群

力合计持有的深越光电 14.88%的股权价款和提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整合绩效，上述股

份已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上市日为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由 203,200,000 股增加至 225,825,711 股。 

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NEW 

POPULAR TECHNOLOGY CO.，LTD.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411 号）核准，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1）公司向 NEW POPULAR TECHNOLOGY CO.,LTD.、台州椒江祺鸣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德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TYCOON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资阳弘信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邻前进（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发行 72,472,594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6.42 元/股，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深圳市联懋塑胶有限公司 85%股权，上述股份已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登记手续，上市日为 2015 年 7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由 225,825,711 股增加至 298,298,305 股。 

（2）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共计 26,440,000 股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00 元/股，用于支付购买 NEW POPULAR 

TECHNOLOGY CO.,LTD.、台州椒江祺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德懋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TYCOON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资阳弘信创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比邻前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深

圳市联懋塑胶有限公司 15%的股权价款和提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整合绩效，上述股份已

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上市日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总股本由 298,298,305 股增加至 324,738,305 股。 



5、2016 年 4 月 29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24,738,30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649,476,610 股。 

6、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毛肖林、洪晨耀和深圳群策群

力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及《关于拟回购 NEW POPULAR、德懋投资和 TYCOON POWER 

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以 1 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并注销毛肖林、洪晨耀和群策群力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1,329,476 股，以 1 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NEW POPULAR 

TECHNOLOGY CO.，LTD.、深圳市德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TYCOON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8,438,192 股。2016 年 6 月 15 日，公

司办理完成了回购注销相关股东股份补偿手续，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639,708,942 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639,708,942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284,451,7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47%。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股份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2013 年 12 月 30 日 

2016 年 4 月 29 日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2016 年 6 月 15 日 

（未达业绩承诺股份
回购注销后） 

毛肖林 33,600,000 67,200,000 66,070,786 

洪晨耀 4,000,000 8,000,000 7,867,088 

深圳市群策群力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2,000,000 4,000,000 3,932,650 

2、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毛肖林、洪晨耀及群策群力承诺：本人/本企业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星星科技股份自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2）关于业绩及补偿承诺 



毛肖林、洪晨耀、南海创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开

元投资有限公司、群策群力承诺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深越光电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7,250 万元、9,250 万元和 11,000 

万元。 

2013 年度，深越光电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81.20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35.01 万元，2013 年度盈利预测数已经实

现。 

2014 年度，深越光电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523.37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25.22 万元，2014 年度盈利预测数已经实

现。 

2015 年度，深越光电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03.97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07.52 万元，2015 年度盈利预测数未实

现。根据利润承诺相关协议，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股份补偿方案，

并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办理完成了以 1 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并注销毛肖林、洪晨耀和群

策群力的股份补偿手续。 

（3）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毛肖林、洪晨耀、群策群力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本人/本企业承诺，

为避免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星星科技的潜在同业竞争，本

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星星

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

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星星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者构

成实质竞争的业务。2、本人/本企业承诺，如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星星科技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则本人/本企

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星星科技，并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星星科

技。3、本人保证将努力促使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投

资与星星科技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4、本人/本企业将不利用对星星科

技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星星科技相竞

争的业务或项目。5、如本人/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



星星科技所有；如因此给星星科技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及时、足额赔

偿星星科技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毛肖林、洪晨耀、群策群力作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1、本人/本企业在作为星星科技的股东期间，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星星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本人/本企

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星星科技公司章程、深越光电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

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星星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人/本企业承诺不利用星

星科技的股东地位，损害星星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3、本人/本企业将杜绝一切

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星星科技及其下属企业

向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

持。本人/本企业同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星星科技其他股东、星星科技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其做出的上述各项

承诺，均不存在非法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违规为其担保的情

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7,870,52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17%；本次解

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20,122,4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15%。 

3、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 

1 毛肖林 66,070,786 66,070,786 16,517,696
①
 

2 洪晨耀 7,867,088 7,867,088 1,966,772
②

 



3 
深圳市群策群力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3,932,650 3,932,650 1,638,020
③

 

合计 77,870,524 77,870,524 20,122,488 

注： 

①股东毛肖林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66,070,786 股，其中累计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数为 42,050,000 股。毛肖林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即 16,517,696 股，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16,517,696 股。 

②股东洪晨耀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7,867,088 股，其中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

份数为 3,263,700 股。洪晨耀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即 1,966,772 股，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966,772 股。 

③股东群策群力持有公司股份 3,932,650 股，因其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2,294,630 股，

该部分股份在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638,020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284,451,718 44.47% - 22,417,118 262,034,600 40.96 

个人类限售股 73,937,874 11.56% - 73,937,874 0 0.00 

机构类限售股 128,989,720 20.17% - 3,932,650 125,057,070 19.55 

高管锁定股 81,524,124 12.74% 55,453,406 - 136,977,530 21.41 

二、无限售流通股 355,257,224 55.53% 22,417,118 - 377,674,342 59.04 

三、总股本 639,708,942 100.00 22,417,118 22,417,118 639,708,942 100.00 

五、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星星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星星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 2013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作的

承诺；星星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在遵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本独立财务

顾问对星星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2、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

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3、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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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深越光电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23.3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325.22万元，2014年度盈利预测数已经实现。
	2015年度，深越光电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203.9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07.52万元，2015年度盈利预测数未实现。根据利润承诺相关协议，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股份补偿方案，并于2016年6月15日办理完成了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并注销毛肖林、洪晨耀和群策群力的股份补偿手续。
	（3）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毛肖林、洪晨耀、群策群力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本人/本企业承诺，为避免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星星科技的潜在同业竞争，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星星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星星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者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2、本人/本企业承诺，如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星星科技主营...
	毛肖林、洪晨耀、群策群力作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1、本人/本企业在作为星星科技的股东期间，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星星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星星科技公司章程、深越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其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均不存在非法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违规为其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①股东毛肖林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66,070,786股，其中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42,050,000股。毛肖林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16,517,696股，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16,517,696股。
	②股东洪晨耀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7,867,088股，其中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3,263,700股。洪晨耀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1,966,772股，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966,772股。
	③股东群策群力持有公司股份3,932,650股，因其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2,294,630股，该部分股份在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638,020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五、核查意见
	六、备查文件



